
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
陕卫办医函〔2023〕350号

关于开展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
培训基地集中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卫生健康委（局），委直委管各医院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省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工作，根据

《陕西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陕卫医发

〔2020〕64号），我委将集中备案一批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规

范化培训基地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备案流程

拟承担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培训工作的医疗机构，

应当对照相应技术管理规范中的“培训基地要求”和本通知中

“培训基地建设管理要求”（附件 1）进行自我评估，符合条件

的方可开展规范化培训工作。首次招生前，需向省医疗质量控

制与评价办公室提交备案材料，审核通过后，方可向社会公布

招生公告。

二、备案方式

（一）首次集中备案时间为 2023年 11月 6-15日。拟承

担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培训工作的医疗机构，通过“陕

西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信息化管理平台”提交备案申请，上传

各项备案资料盖章扫描 PDF版。从 2024年起，每年 1月、7月

的 15日前，医疗机构可集中提交备案申请。

http://www.beifengshuju.com:8989/
http://www.beifengshuju.com:8989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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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收到完整备案资料后，省卫生健康委委托有关机构

或组织于 20个工作日内对备案资料进行集中审核，并反馈审

核情况。同时，省卫生健康委将定期公布完成备案的培训基地

名单。

三、备案范围

（一）《国家级限制类技术目录（2022年版）》。

（二）《省级限制类技术目录（2020年版）》。

四、备案资料

（一）陕西省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培训基地备案表。

（二）开展相关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的备案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开展相关限制类技术培训工作所具备的软、硬件条

件的自我评估材料。

（四）近 3年开展相关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的医疗质量和

医疗安全情况。

（五）培训方案、培训师资、课程设置、考核方案等材料。

详见附件 2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工作是医院评审、临床专

科能力建设等工作的重要内容。请各地各单位高度重视，以“限

制类技术”为切入口，以点带面强化各项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规

范化培训和质量控制工作，保障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。

（二）各地各单位要为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培训

工作提供工作保障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为医疗质量控制中

心等卫生行业组织参与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培训创造条

件。承担培训基地的医疗机构应在学科建设、师资队伍、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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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、设施设备等方面加大投入，保障培训工作有序、有效、

高质量开展。

（三）承担培训基地的医疗机构可根据培训成本费用及市

场供需关系确定本基地培训收费标准，并进行公示。鼓励培训

基地对边远贫困地区和对口支援医疗机构（或医联体成员单

位）的参培医师减免培训费用。

（四）申请承担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培训工作的医

疗机构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自我评估，健全制度和流程，完善

培训方案和计划，提交完整真实的备案资料。省卫生健康委将

委托有关机构或组织定期对培训基地进行考核和评估，对未按

规定和要求组织培训工作的，将予以责令整改、限制招生或停

止培训工作等处理。

联系人：医政医管局 李若飞 王青 029-89620597

省医疗质量控制与评价办公室 刘雅

18991232936

附件：1.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管理要求

2.陕西省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培训基地备案

资料

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

2023年 11月 6日

（信息公开信息：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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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培训
基地建设管理要求

一、实行导师制管理

（一）培训基地应加强导师遴选和师资培训，优先选拔聘

用本培训基地该技术的技术骨干担任培训导师。培训基地根据

实际情况统筹安排，原则上每名导师同期带教参培医师不超过

2人。培训基地应按照相关技术管理规范要求明确培训导师条

件，至少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具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；

2.连续从事相应技术临床工作的年限、近 5年内累计开展

相应技术的例数等，符合相关技术管理规范要求；

3.具有良好职业道德，治学态度严谨，能以身作则、为人

师表，有较强的教学意识和带教能力。

（二）培训基地应当定期对培训导师的带教工作进行综合

评价，可将评价结果作为奖惩的依据；对不能完成带教工作或

违反相关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，可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、

全院通报、取消培训导师资格等处理。对培训导师聘期内出现

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取消其培训导师资格：

1.培训导师聘期内发生二级以上医疗事故（负完全或

主要责任）的；

2.受暂停医师执业活动或吊销《医师执业证书》行政

处罚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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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受到刑事处罚的；

4.其他违法违规的情况。

二、建立学员培训档案

培训基地应为每位参培医师建立培训档案，至少包括医师

基本信息（姓名、单位、职称、科室、工作年限、参培技术名

称等）、培训起止时间、参加相关技术诊疗工作或手术培训的

例数，参与相关技术全过程管理的患者例数等。

三、培训内容

培训基地应确保参培医师在考核前完成规定的全部课程

和培训内容，参加或参与相关技术诊疗工作、手术培训例数和

全过程管理的患者例数应当符合相关技术管理规范的要求。未

能在相关技术管理规范规定时间内完成培训的参培医师，培训

时间可顺延。

四、培训考核

培训基地通过过程考核与结业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参培

医师进行考核。过程考核是结业考核的必备条件。

（一）过程考核。过程考核是培训基地对参培医师培训过程的

动态综合评价，培训基地应从参培医师医德医风、出勤情况、

理论学习、动物训练、日常临床实践、培训指标完成情况和参

加业务学习情况等方面，严格参培医师入科评估、日常管理和

阶段考评。

（二）结业考核。结业考核包括理论考核和临床实践能力考

核。理论考核原则上采取闭卷考核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原则上

应当由 3位及以上培训导师共同进行现场审核评分，参培医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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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培训导师须回避；鼓励培训基地邀请其他培训基地培训导师

参与考核工作。

（三）参培医师考核结束后，培训基地应出具考核结论。

五、培训保障

培训基地应在学科建设、师资队伍、教学体系、设施设备

等方面加大投入，保障培训工作有序、有效、高质量开展。

培训基地应当加强相关技术培训管理，建立由院长担任组

长，技术负责人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任成员的技术培训管理小

组，建立健全规范化培训管理相关制度，明确培训条件、实施

流程、教学组织安排、行政管理、住宿管理、培训费用和培训

待遇、结业考核要求、激励约束规定等，并根据教学任务完成

情况给予培训导师适当教学补助，保障培训工作有序开展。

六、培训变更

承担培训基地的医疗机构相关信息发生变化（包括医疗机

构名称、类别、级别、地址、技术名称、发证机关、联系电话

等）或者因条件变化不再适合承担培训基地，应及时向省医疗

质量控制与评价办公室提出备案变更。因条件变化不再适合承

担培训基地的情况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不再符合相关技术管理规范中培训基地条件和培训

工作基本要求；

（二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等规定；

（三）不能按照相关要求有效开展规范化培训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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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陕西省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
规范化培训基地备案表

机构名称

执业地址

机构类别 机构等级

医务部门负责人 联系电话

技术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

拟承担培训

的技术名称

近3年开展该

技术例数

年 年 年

例 例 例

近 3 年开展该技术

临床应用的医疗质量

和医疗安全简要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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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评估简要情况

对照技术规范，与备案培训基地相关的医疗机构设备、设施、

技术等软、硬件条件是否相符，是否满足《陕西省医疗技术临床

应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和本通知对培训基地建设管理工作要

求，是否满足培训师资条件等。

培训方案、课程设置、

考核方案等简要情况

医疗机构意见

同意□ 不同意□

院长签字：

单位公章

年 月 日

注：1.此表可自行增页或增加附件，材料装订成册，加盖医疗机构公章。
2.医疗机构承诺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，对因提供信息资料、证件证明
虚假不实，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所造成的后果，由医疗机构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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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资料要求

一、开展相关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的备案证明材料（登记有

相关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备案信息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

副本扫描件或《陕西省限制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备案回执》）。

二、开展相关限制类技术培训工作所具备的软、硬件条件的

自我评估材料。

三、近 3年开展相关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的医疗质量和医疗安

全情况，包括病例选择、治疗有效率、严重并发症、药物不良反

应、术后患者管理、患者生存质量、随访情况和病历质量等。

四、培训方案、培训师资、课程设置、考核方案等材料。

（一）培训方案。培训基地按照标准和要求制定培训大纲、

培训方案和计划，培训时限要符合相关技术管理规范要求。

（二）课程设置。根据具体“限制类技术”，可在课程设置中包

括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要求、理论知识、临床实践技能培训等。

（三）考核方案。考核方案应包括过程考核和结业考核。过

程考核是结业考核的必备条件；结业考核包括理论考核和临床

实践能力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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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3年 11月 6日印发


